
珠海市环卫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珠海市环卫服务市场秩序，营造环卫行业公平竞争、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推进环卫服务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以及《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文件规定，结合珠海市环卫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珠海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活垃圾清扫、分类、收集、运输、处置等环卫服务活动的企业纳入信用管理范围。
第三条 珠海市环卫行业信用管理包括企业信用信息、项目信用综合考评、企业重点监管名单三项内容。
第四条 环卫信用信息登记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信用体系建设为主导，以政府监督管理为手段，以信用信息登记为载体，实行环卫信用管理制度，强化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激发市场活力。
第五条 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行政区域范围内环卫服务企业信用管理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评定和发布工作。
第六条 各区（功能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环卫服务企业和服务项目的信息采集、审核、考评等工作。
第七条 市环境卫生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做好信用管理培训工作，协助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开展信用管理相关工作。

第2章  信用信息管理
第八条 信用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委托单位、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项目地点、项目总额、服务期限、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书编号、证书有效期、联系电话等。
第九条 各区（功能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对其采集的信用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条 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将环卫企业的信用信息和项目信用综合考评结果信息归集至市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或“信用中国（广东珠海）”网站进行公开公示。

第三章 信用综合考评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信用综合考评以企业服务质量、履约能力、安全生产、遵纪守法四项指标作为考评内容。
第十二条 企业信用综合考评等级分为优、良、差三个等级。
环卫企业得分90分（含）以上的，综合考评等级为“优”；环卫企业得分60分（含）以上90分以下的，综合考评等级为“良”；环卫企业得分60分以下的，综合考评等级为“差”。
第十三条 各区（功能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每年1月底前收集上一年度辖区内环卫项目信息，填报《珠海市环卫信用信息登记表》(见附件1.1)、《珠海市环卫企业信用综合考评表》(见附件1.2)、《珠海市环卫企业重点监管名单确认表》（附件1.3，未有列入重点监管名单的不需填报），以及提交得分或扣分佐证材料，对企业提交资料进行初审，提出初步评定结果，并报送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进行复核。
第十四条 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各区（功能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初审意见，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审定。如企业信用申请佐证材料存在问题的，相关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及时反馈并要求提供或补交相关材料。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各区（功能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年度信用综合评价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期限一年，并建立企业重点监管名单。
（一）年度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优的企业，实行动态监督管理，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参加评优评先等活动；
（二）年度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良的企业，实行常态化监督管理；
（三）年度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差的企业，列入重点监管名单。
第十六条 除年度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差外，企业在当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重点监管名单，主要包括：
（一）在环卫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且受到行政处罚的；
（二）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1年内累计发生2次及以上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三）违法运输、倾倒或处置生活垃圾，受到行政处罚的；
（四）拖欠工人工资拒不整改的。
第十七条 对列入重点监管名单的企业依法依规实行失信约束机制，重点监管。
（一）在“信用中国（广东珠海）”网站平台或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予以公布；
（二）列入专项检查和重点监管对象，提高检查频率，增加抽查项目；
（三）限制适用城管领域相关优惠或支持措施，在办理环卫行业行政许可相关业务时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容缺受理等信用行政审批形式；
（四）不得参加城管领域评优评先活动。
第十八条 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完成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后，对各环卫企业信用综合评定等级及重点监管名单进行公示，各环卫企业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于5个工作日内，向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在收到企业提出的书面复核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书面答复。
第十九条 环卫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公布满6个月后，综合考评等级为“差”的企业主动改善不良行为、履行相关义务的，可向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交信用修复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信用承诺，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决定是否同意调高环卫企业综合考评等级。决定同意调高环卫企业综合考评等级的，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最新的综合考评等级结果予以归集并公示；决定不同意调高环卫企业综合考评等级的，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及时作出书面答复。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4年8月1日起试行，有效期三年。


